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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开发协议

甲方：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本着乙方自愿开发，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就以下第2项涉及零部件的开发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定本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1．本协议所涉及的研究事项，为甲方的商业秘密，乙方应同时与甲方签订《保密协议》，保证所获悉的商业秘密不向第三人透露，否则甲方有权拒绝签定此协议。

2．甲乙双方本着互利合作、平等协商的原则，甲方委托乙方开发产品如下：

	序号
	零件名称
	零件图号
	备注

	1
	新M3000左空气悬浮座椅总成/20内饰/阻尼可调/报警锁扣
	DZ15221510150
	

	2
	新M3000右固定座椅总成/20内饰
	DZ15221510151
	


3.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开发上述产品，保证完全达到产品的开发要求。由乙方在《技术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周内向甲方提交详细开发APQP计划，甲方按乙方APQP计划跟踪落实开发进度，乙方应严格按照开发计划实施开发工作，并在相应节点截至日期届满后三日内向甲方交付阶段成果，如果为过程资料或非提交项，应向甲方提交照片等证明资料。甲方在认为有必要的节点或重大交付时，可进行实地检验。
4.开发过程：
4.1乙方负责按甲方SOR、图纸、技术协议进行零部件开发，开发完成零部件必须满足SOR、图纸、技术协议的全部要求，如上述要求冲突，以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为准。
4.2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后，如果发现有缺损或者不清晰等情形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补齐或者更换；如果发现资料及样件有技术上的错误，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请甲方予以纠正。

4.3产品开发过程中，甲方可调整、补充技术资料，或者补充技术开发要求，并以书面形式或者其它合理方式通知乙方，乙方应当无条件予以执行。

4.4 甲乙双方联合设计或乙方负责设计的零部件，乙方必须提供详细的三维数据、二维图纸，提交格式及版本要求以SOR或技术协议要求为准。
4.5乙方应满足甲方质量、环境和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4.6乙方在提交新产品样品时，必须附有完整的总装图图纸以及制作技术参数等技术资料，并按照甲方的要求附上自检报告和国家级检测机构的检验报告。

4.7甲方对乙方负责开发的零部件选择性的进行内部或委外检测或试验，检测或试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4.8乙方按照甲方提供或确认的试验标准在 （有认证资质的试验单位）            完成相关试验，试验项目见双方签署的《分析/开发/验证计划及报告（DVP）》，甲方有权派驻试验工程师现场确认试验的有效性。 

4.9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试制样件。提供样件时乙方需要提供零件的检测报告。为了保证甲方试制装配顺利进行，在必要的情况下，乙方需要到甲方现场配合整车试制装车。
4.10开发计划依据以下进度完成： 

	序号
	项目
	完成时间
	责任方
	备注

	1
	设计输入
	2020.11.10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
	项目详细APQP计划
	2020.11.20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3
	设计方案制定
	2020.11.25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
	设计方案评审
	2020.11.30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
	初版数据提交
	2020.12.3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6
	DFMEA及DVP完成
	2020.12.12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7
	快速样件提样
	2020.12.4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8
	冻结版数据提交
	2020.12.10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9
	OTS样件提交
	2020.12.18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0
	PPAP提交
	2020.12.16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1
	合同签订
	2020.12.22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上可根据准入路径增减）

4.11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主要交付的成果至少包含：

   (1) 零部件开发APQP计划编制

   (2) 零部件特性分析

   (3) 设计潜在失效模式分析

   (4) 工程分析

   (5) 结构设计

(6) 工装开发

(7) 样件提交

(8)  DVP 

(9) 模具认可

(10) 检具认可

(11) 材料认可

(12) PPAP

（以上可根据准入路径增减）
5.样件交付
5.1根据甲方的进度安排，在关键节点进行试装和搭载试验，乙方向甲方免费提供（2）辆份上述产品，乙方负责试装和试验的相关服务。
5.2在收到甲方发布的样件计划后2个工作日内，务必反馈供货情况，若样件制作过程中出现异常，应1个工作日沟通以免影响交样。 

5.3样件质量应满足设计方案要求的各项指标，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5.4如样件质量未到达甲方要求，甲方有权将不合格样件就地处理，不合格样件的交付不计入最终免费样件量份数量。
6. 产品开发的费用

6.1本协议第2项下零部件产品开发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6.2 技术资料、技术成果及与产品开发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以双方签订技术协议中的约定为准。
7. 关于禁止同业竞争或者转让

7.1乙方保证：在本协议保密期内及以后可能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有效期内，本协议委托开发的产品及包装物上浇铸或者打印甲方指定的永久性标识和生产时间。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或出售本协议项下甲方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本协议的保密期与《保密协议》的保密期一致）
7.2 售后备件同样适用于本协议7.1条。
8.违约责任：
8.1乙方应严格履行双方确定的节点交付，在关键节点交付（如数据交付、设计完成、样件提交、试验验证、PPAP等）日期届满后的三天内未提交相关交付，从第四天起，按延期天数每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000 元；延期交付超过 30 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万元。 

8.2 若乙方样件质量无法满足甲方要求，重新制作样件影响项目开发进度，按照8.1条执行违约责任。样件进入工装阶段后，质量无法满足甲方要求，不合格样件将不予退还。
9. 当甲方、乙方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先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10.终止条件
10.1本协议中任何一方在任何时间任何期限里没有行使其本协议中的相应权利，并不能解释为其已经放弃了该权利。
10.2若由于乙方工艺条件无法达到或满足最终方案的要求，则终止该产品的开发。
10.3 若乙方不能在约定的时间点向甲方交付成果，经甲方催告后仍不能交付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1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本合同开发内容，如果乙方擅自将本协议开发内容转给其他第三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12.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双方对本协议有其他补充意见，须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甲方：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司            乙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地址：宝鸡市高新大道172号              地址：西安市高陵区泾高南路820号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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